
事務組網頁登
記檔期(自申請
日起二年內之
日期皆可申請)

填送
場地申請文件[事
務組網頁-表格下
載-其它表格-場地

申請表]

可借用範圍為7F國際會議廳、7F電梯廳、7F第1會議室、前廣場及前停車場。
前廣場及前停車場僅供校內單位申借。

管理人收文後進行
線上勾核

管理人將場地核可
影本併同場地使用
需知、預估費用明
細MAIL予申請單
位(非一級單位行
政業務需應依規定

繳交場租)。

申請單位(單一
窗口聯絡人)需
於活動開始前
之上班時間與
管理人員確認
進、退場時間
及器材取用時
間(若有需要)

申請單位於活動
結束後與場管人
員進行場地及初
檢;初檢未合格者
另約時間進行複

檢

由相關學校社團
管理單位行文到
校確認申請

管理單位收文後依
序簽核;函覆申借
單位辦理後續程序
(繳交場地使用保
證金、場地及器材
租金、清潔費)

行文到校確
認申請

依實際使用時段
計算應收費用,多
退少補。場租結
清後再依程序辦
理保證金退還作

業。

申借單位借用本處場地，因故不使用
時，至遲需於使用前3天通知場管人

員；若無告知，則6個月內不得再借用
本處各場地。

申請
單位得以書面請
求更動檔期，以
二次為限，

逾期或逾
限者，所繳保證
金全數沒入。

申借單位至遲應於
進場前三日繳交場
地租用費及器材租
用費(若有需要)。
未完成繳費手續,場
地恕不開放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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